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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府办发〔2017〕15号

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建立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相关部门：

    为妥善解决因欠薪引发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

〔2016〕1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6〕53号)和《关于建立

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的通知》(吉人社联字〔2017〕14 号)

有关要求,结合农安县实际,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建立农民工欠薪

应急周转金（以下简称周转金）制度通知如下：

一、建立周转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 我县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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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工程建

设领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工程项目建

设资金不到位即擅自开工建设, 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

等问题仍屡禁不绝，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导致出现欠薪问题, 很

难及时筹措资金解决农民工生活困难, 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和个人极端事件。 建立周转金制度, 是增强政府应急保障能力,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

实、最关心的根本利益问题, 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重要保障。

二、 周转金筹集

按照管辖权限,2017 年暂由县级财政安排资金 200 万元划拨

专户储存,2018 年按照上级要求如数存储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如遇特殊情况,应急周转金不敷使用需增加额度的,由人社部门提

出申请报县政府研究确定。  

三、 周转金管理使用

应急周转金由人社部门设立账户, 实行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 主要用于因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农民工生

活困难时,解决其最低生活保障或返乡路费等问题的应急保障金。 

用人单位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由劳动用工所在地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需动用周转金救济时, 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初步意见,经财政部门审核,报本级政府审批



- 3 -

同意后, 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组织发放。 对符合垫付工资条件的

农民工, 原则上按不低于当地城镇职工 1个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

如有特殊情况,经县政府批准, 可适度提高垫付额度, 但最高不

超过所拖欠工资的 20%。

四、周转金动用条件

对依法查处的农民工欠薪案件, 属下列情形之一, 并有可能

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可动用周转金先行垫付: 一是用人单位

法人或工程项目负责人隐藏、逃匿,导致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一时

难以支付且影响其生活的; 二是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现

有资产足以偿付拖欠工资但在短时间内难以变现,导致农民工工

资难以支付而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是企业进入破产、解散、被撤

销清算程序,且现有资产足以偿付拖欠工资，但一时难以变现,致

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是经县政府批准

的其它因欠薪需要应急垫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五、周转金追偿

应急周转金垫付后,用人单位必须在 90 日内返还，逾期未返

还的, 在当地政府领导下, 由政府指定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协助人社部门对垫付欠薪部分进行追偿，未垫付部分的欠薪, 

劳动者有权继续追讨。 对不履行清偿义务的, 依规纳入侵害劳动

者合法权益企业“黑名单”,由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六、周转金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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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周转金垫付后, 因用人单位主体不存在或其他原因, 造

成垫付资金无法收回或无法全额收回的,要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

定, 每年在年终决算前经审计后, 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予

以核销。

七、周转金监督管理

对用人单位故意制造拖欠工资假象, 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应急

周转金涉嫌犯罪的,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有关法律规定,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人社部门应建立周转金垫付

报告制度，对发生重大群体性欠薪案件,应及时向本级政府报告。

人社局年末向本级政府报告周转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

监督检查。国家工作人员在应急周转金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御私舞弊致使周转金被侵吞或挪作他用, 应依纪依规严

肃处理， 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事责任。

                      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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